


(一)堅持延緩分流。

綜合高中的理念與精神

(二)分流時重視學生的興趣、性
向，而不以學業成績為依據。

(三)將受教權及教育選擇權還給學生，
建構適性教育；落實學生為中心、
學校本位的教育神；帶好每一位學
生，發揮教育的最精大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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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部定必修科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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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校訂必修科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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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彈性學習



團體活動時間



特色活動課程
▲課程時間：每週三第 、 節課

▲實施週期：高一上每四週為一期

▲內容方式：活動試探和體驗
電機科
化工科

張鈺禎主任
陳文儀主任

電子科 劉進德主任

園藝科 張淑菱主任

公民與社會 唐秋霜老師



一、總學分數
表3-1  綜合高中整體課程架構表(p.4)

科目
學生

高一上
國語文

高一下
國語文

學年
平均

學分
取得

甲生 70 60 65 4+4=8
乙生 50* 40* 45 0+0=0
★丙生 50* 70 60 4+4=8

丁生 60 50* 55 4+0=4
★丙生高一上國語文成績雖不及格,但學年平均及格,即符合
108課綱總綱所訂「必修科目及格」之條件，不需重修。

★與 課綱現行高二高三學生的畢業條件不同。

108課綱新學年學分制



二、領取畢業證書的必選修學分條件

1、部定必修48學分

2、校訂必修6學分

3、校訂選修106學分（以上）

共計160學分（以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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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學期總成績百分比

第1次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占15％。

第2次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占15％。

第3次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占30％。

日常學業成績評量占40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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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

 學年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，以該學年度各學期
學業總平均成績平均之。

 學生學年學業成績達及格基準之科目，其各學期
成績仍應以該學期實得分數登錄。

 一上國文58分，一下國文64 ，學年成績61分，該學年
度各學期均授予學分。

 一上國文58分，一下國文60 ，學年成績59分，僅取得
一下學分，一上國文須重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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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補考

一般學生學業成績不及格，且成績達
40分者，得申請補考。

補考科目成績達及格基準者，授予學分，

並依及格基準分數登錄。

補考科目成績未達及格基準者，不授予學

分，並就補考後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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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重修

教務處開課→線上選課→繳費→上課

重修成績達及格基準者，依及格基準分數

登錄；未達及格基準者，就重修前後成績，

擇優登錄。

缺課達1/3授課時數，該重修紀錄將以0分

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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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重讀

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，未達該學
年度修習總學分數1/2者，得(ㄉㄜˊ)
重讀。

重讀時，以重讀之實得分數登錄

重讀前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目，得依規
定申請免修。

未申請免修而自願再次選讀者，該科目成
績，應就再次選讀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
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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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缺課1/3零分計算

學生缺課，除經本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
假者外(不含事假)，其缺課節數達該科
目全學期教學總節數1/3者，該科目學
期學業成績以0分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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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課1/2或曠課42節

學生除公假外，全學期缺課節數達教學
總節數1/2，或曠課累積達42節者，經
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，應依本校學生
獎懲辦法規定處理，並進行適性輔導及
適性教育處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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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綜合高中的畢業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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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綜高

學術

學程

大學學科

能力測驗

大學繁星

大學個人申請

四技申請入學大學指定

科目考試 考試入學分發

四技二專

統一入學測驗
登記分發

升學輔導以普通大學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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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升學輔導以四技二專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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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本校綜高業務諮詢單位

教務處(自強樓1樓)

教務主任：蘇宗莉 (分機201)

課務組長：謝鎧羽(分機232)

綜高學程主任：葉芝玲(分機233)

輔導室(大同樓3樓)

輔導老師：楊舒涵(分機725)




